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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促进海南省建筑工程标准化、通用化、一体化和信息化水平推动建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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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借鉴国内 BIM 标准规范和应用经验，在总结海南省 

BIM 技术应用现状、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本导则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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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施工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运维阶段 BIM 应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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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指导和规范海南省建筑工程中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动工程建设信

息技术发展，提升建设工程质量、进度、安全，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海南省范围内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工程全寿命期（包括拆

除）内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 

1.0.3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除应遵循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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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在建筑工程及设施设备全寿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

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信息模型。 

2.0.2  模型深度    level of design model detail 

模型中信息的详细程度，包括几何信息、非几何信息的详细程度。 

2.0.3  模型交付    delivery of design model 

根据建筑工程项目应用需求，将设计模型信息（已按要求完成的模型信息）

传递给需求方的过程。 

2.0.4  BIM 总协调方    general coordinator of BIM 

在建筑工程全寿命期内，对 BIM 的实施进行统筹、协调管理的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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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BIM 应用宜覆盖设计、施工和运维等阶段，也可根据工程项目实际需要应

用于某些环节或特定任务，并且后阶段数据宜基于前阶段数据生成。 

3.1.2  BIM应用的目标和范围应根据项目特点、业务要求及工程项目相关方BIM

应用水平等综合确定。 

3.1.3  BIM 应用实施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参与方职责范围应保持一致性原则。 

2  采用的 BIM 软件版本及接口应保持一致性原则。 

3  BIM 模型维护与项目实施应保持同步原则。 

3.1.4  BIM 应用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物理安全性。 

3.1.5  BIM 应用过程中应建立数据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有关规定。 

3.1.6  宜采用 BIM 技术对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建设项目进行全流程信息化

管理，在数据共享、协同管理及可视化管理等方面进行应用推广。 

3.2  BIM 应用策划 

3.2.1  工程建设项目应事先进行 BIM 应用策划，并遵照策划进行 BIM 应用的过

程管理。 

3.2.2  各阶段 BIM 应用策划应与项目整体计划相协调一致。 

3.2.3  BIM 应用策划宜明确下列内容： 

1  BIM 应用目标； 

2  BIM 应用范围和内容； 

3  人员组织架构和相应职责； 

4  BIM 应用流程； 

5  模型创建、使用和管理要求； 

6  行业及地方 BIM 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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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交换要求； 

8  模型质量控制和信息安全要求； 

9  进度计划要求； 

10  应用成果及交付要求； 

11  软硬件等基础条件。 

3.2.4  BIM 技术应用模式可分为全寿命期应用和阶段性应用： 

1  全寿命期应用，应贯穿于工程项目的全寿命期。全寿命期包括设计、施

工、运维等阶段。 

2  阶段性应用，可选择工程项目全寿命期中某些阶段应用 BIM 技术。 

3.3  BIM 组织实施 

3.3.1  建设单位可自行管理，也可委托第三方机构（总协调方），实施项目 BIM

应用全过程管理。 

3.3.2  BIM 实施过程中各参与方应履行以下职责： 

1  建设单位应组织策划项目 BIM 实施方案，确定项目的 BIM 应用目标、

技术应用点和应用要求，接收通过审查的 BIM 交付模型和项目成果。 

2  BIM 总协调方应按照相关标准和指南，制定项目 BIM 应用具体实施方

案、确定 BIM 应用技术点及组织管理和实施，并应审查项目各阶段参建方提交

的 BIM 成果，出具审查意见，协助建设单位进行 BIM 成果归档。 

3  设计单位应按照 BIM 应用方案的要求实施及提交成果，并按照 BIM 总

协调方的审查意见修改落实。 

4  施工单位应按照 BIM 应用方案的要求提供 BIM 建设管理成果，并按照

总协调方的审查意见修改落实。 

5  监理单位应按照 BIM 应用方案的要求审阅 BIM 模型，提出审阅意见；

并配合 BIM 总协调方，对交付的 BIM 模型正确性及可实施性提出审查意见。 

6  造价咨询单位应按照BIM应用方案的要求采用 BIM 应用软件对工程量

进行统计，用 BIM 技术辅助进行工程概算、预算和竣工结算工作；根据合同要

求提交 BIM 工作成果，并保证其正确性和完整性。 

7  运维单位宜基于前阶段 BIM 应用成果搭建统一的项目运维管理平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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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证项目运维成果的准确性、完整性和适用性，根据需要协助建设单位向项目

所在城市的数字化城市信息平台提供项目模型。 

3.3.3  工程项目相关方应建立 BIM 应用协同机制，宜搭建基于 BIM 的协同管理

平台，制定模型质量控制措施，实施 BIM 应用过程管理。 

3.3.4  工程项目各阶段交付模型时应采取下列质量控制措施： 

1  将模型与工程项目之间进行符合性检查； 

2  对模型中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查； 

3  模型与相应标准规定间的符合性检查； 

4  模型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检查。 

3.4  模型要求 

3.4.1 建筑工程全寿命期内，应根据各个阶段、各项任务的需要创建、使用和管

理模型。 

3.4.2 模型应由模型单元组成，模型信息单元应包括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 

3.4.3 模型的精细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BIM模型精度等级划分应包含几何表达精度等级（Level of detail – Graphics,

以下简称 LOD-G）和信息深度等级（Level of detail – Information,以下简称 LOD-I）。 

2  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LOD-G）、信息深度等级划分（LOD-I）和各专业

模型交付深度应按本导则附录 A 的规定采用。 

3.4.4 各阶段模型宜按照统一的规则和要求创建，当按照专业或任务分别创建时，

各模型应协调一致，并能够集成应用。 

3.4.5  模型创建宜采用统一的坐标系、原点和度量单位，当采用自定义坐标系时，

应通过坐标转换实现模型集成。 

3.4.6  模型元素宜具有统一的分类、编码和命名规则，并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模型元素信息的命名和格式应统一。 

3.4.7  若发生变更，应更新模型、模型元素及相关信息，并记录工程及模型的变

更。 

3.4.8  在建筑项目全寿命期的 BIM 应用过程中，建筑项目参与方应建立模型共

享与交换机制，以保证模型数据在不同阶段、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有效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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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装配式建筑要求 

3.5.1  装配式建筑建设工程项目中，宜在建筑设计、深化设计、构件生产、构件

运输、现场安装、运营维护等各个环节应用推广 BIM 技术。 

3.5.2  装配式建筑建设工程项目中，宜采用装配式建筑全流程集成应用 BIM 平

台，汇聚装配式建筑各阶段应用软件和管理系统，将装配式建筑全流程中的信息

数据和应用软件集成，实现项目成本优化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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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 

4.1  一般规定 

4.1.1  设计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应按照概念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

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等阶段分别确定。 

4.1.2  设计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可按照表 4.1.2 中内容实施。 

表 4.1.2 设计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 

BIM 技术应用

点 
概念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审

查阶段 

项目场地比选 ●     

概念模型创建 ●     

建设条件分析 ●     

项目场地分析  ●    

建筑性能模拟分

析 

 
●   

 

设计方案比选  ●    

各专业模型创建   ● ●  

建筑、结构模型

的整合检查 

 
 ● ● 

 

面积明细表统计   ● ●  

管线综合   ○ ●  

竖向净空分析   ○ ●  

装配率审查  ○ ● ●  

预制构件超限检

查 

 
 ● ● 

 

预制构件短暂工

况验算 

 
  ● ● 

设计模型审查     ● 

规范审查   ○  ● 

设计成果交付     ● 

说明： 

1.表中“●”项为应采用的设计应用阶段；“○”项为宜采用的设计应用阶段。 

4.2  项目场地比选 

4.2.1  项目场址比选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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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先选用数字城市基础信息，建立场地 BIM 模型。借助软件分析项目

选址的各项因素，如交通的便捷性、公共设施服务半径等。 

2 根据分析结果，评估项目选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判断是否需要调整项

目选址。 

4.2.2  项目场址比选的主要成果应包括： 

1 包含场地区域位置、指北针、风玫瑰、经纬度等信息的场地 BIM 模型。 

2 基于场地 BIM 模型的各项分析成果，包含总用地面积，开发强度，容

积率控制等。 

4.3  概念模型创建 

4.3.1  概念模型构建的目的是建立项目三维概念模型，依据模型分析判断项目与

周边城市空间、群体建筑各单体间的适宜性，以及建筑的体量大小、高度和形体

关系，并运用软件进行初步的日照和通风模拟分析，形成最终成果。 

4.3.2  概念模型构建主要内容包括： 

1 分析用地的各项规划指标，确定构建三维概念模型的各项形体参数和主

要造型材料参数。 

2 建立三维概念模型。 

3 根据概念模型进行外部空间环境的分析。 

4.3.3  概念模型构建主要成果应包括： 

1 三维体量模型。模型包括建筑各项空间尺寸信息、外部表皮材质信息等。 

2 相关分析图表与报告等。 

4.4  建设条件分析 

4.4.1  建设条件分析应用于策划与规划阶段。要求运用三维模型，形成相应的图

表与建设条件指标，作为项目进一步设计的依据。 

4.4.2  建设条件分析应用点主要内容应包括： 

1 完善模型并从模型中形成相应建设条件。 

2 将概念模型相应内容纳入到策划书或规划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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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建设条件分析应用点主要成果应包括： 

1 项目策划书暨规划报告。策划或规划文件相应数据与模型信息保持一致，

策划书应满足建设单位项目前期申报的深度要求，规划报告应满足委托单位审批

要求。 

2 项目三维模型，模型应反映建筑的基本外部特性及空间尺寸、朝向、位

置，并指导后续设计。 

4.5  项目场地分析 

4.5.1  场地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三维场地模型后，运用各类分析软件，分析建

筑场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供可视化的模拟分析数据，以作为评估设计方案选

项的依据。 

4.5.2  场地分析应用点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测量勘察数据。 

2 建立场地模型，模拟分析场地数据，如坡度、方向、高程、纵横断面、

填挖方、等高线等。 

3 根据分析结果，评估场地设计方案或工程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4.5.3  场地分析应用点主要成果应包括：场地模型和场地分析报告。 

4.6  建筑性能模拟分析 

4.6.1  建筑性能模拟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建筑信息模型，运用专业的性能分析

软件，对建筑物的可视度、采光、通风、人员疏散、结构、能耗排放等进行模拟

分析，以提高建筑项目的性能、质量、安全和合理性。 

4.6.2  建筑性能模拟分析应用点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建立各类分析所需的模型。 

3 分别获得单项分析数据，综合各项结果调整模型，寻求建筑综合性能平

衡点。 

4 根据分析结果，调整设计方案，选择能够最大化提高建筑物性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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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建筑性能模拟分析应用点主要成果应包括： 

1 专项分析模型，其深度应满足该分析项目的数据要求。 

2 模拟分析报告，报告应体现建筑信息模型图像及分析数据结果。 

4.7  设计方案比选 

4.7.1 设计方案比选的主要目的是选出最佳的设计方案，为初步设计阶段提供对

应的设计方案模型。通过运用 BIM 软件创建或局部调整方式，形成多个备选的

设计方案模型（包括建筑、结构、机电），宜将设计方案模型导入电子沙盘软件、

三维渲染漫游软件中，进行比选，使项目方案的沟通讨论和决策在可视化的三维

仿真场景下进行，实现项目设计方案决策的直观和高效。 

4.7.2  设计方案比选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搭建包含方案的完整设计信息的 BIM 模型。确保二维设计图纸与模型

一致。 

3 比选各备选方案模型的可行性、功能性、美观性和经济性等指标，以及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形成最优的设计方案及模型。 

4  比选各备选方案模型的效果图、漫游动画视频等可视化成果，以及对城

市层次空间、建筑色彩、城市文化统一等因素的影响，形成最优的设计方案及模

型。 

4.7.3  设计方案比选的主要成果应包括：方案比选说明、设计方案模型、效果图

及漫游动画视频。 

4.8  各专业模型创建 

4.8.1 各专业模型创建宜在初步设计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其满足施工

图设计阶段模型深度要求；使得项目各专业的沟通、讨论、决策等协同工作在基

于三维模型的可视化情境下进行，为碰撞检测、三维管线综合及后续深化设计等

提供基础模型。其中，机电专业模型在初步设计阶段有相应的局部应用，但主要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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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初步设计阶段工作内容及成果应包括： 

1  应用单位根据项目应用方案制定配置方案，包括统一的文字样式、字体

大小、标注样式、线型等。 

2 模型创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根据设计方案模型或二维设计图建立相应的 BIM 模型。 

3)  检查并确保建筑专业模型中平面、立面、剖面的视图表达的统一性

及专业设计的完整性、正确性；检查并确保结构专业模型中主要检查构件的尺寸

和标注的统一性。 

4)  在平面、立面、剖面的视图上添加关联标注，使模型深度和二维设

计深度保持一致。 

3 模型成果应包括：建筑、结构、机电等专业模型，其模型精度和构件应

满足本导则 3.4.3 条所规定的建筑、结构、机电等专业模型交付深度要求。 

4.8.3  施工图设计阶段工作内容及成果应包括： 

1 各专业模型创建宜在初步设计模型或二维设计图的基础上，使其满足施

工图设计阶段模型深度，并便于在三维模型的状态下各专业协同工作；为后续模

型出图、深化设计、管线综合、净空分析等提供模型工作依据。 

2 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将初步设计阶段的各专业模型深化成施工图设计阶段模型，并对模 

型文件统一命名。 

3)  根据项目设计进度按期提交 BIM 模型，并根据设计协调意见调整、

完善各专业模型。 

4)  模型归档 

3 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 

1)  各专业模型，其模型精度和构件应满足本导则 3.4.3 条所规定的建

筑、结构、机电等专业模型交付深度要求。 

2)  重点复杂部位三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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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建筑、结构模型的整合检查 

4.9.1  建筑、结构模型的整合检查主要目的是通过整合建筑和结构专业模型，核对

两专业的构件是否一致，以消除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建筑、结构不统一的问题。 

4.9.2  本应用点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整合建筑专业和结构专业模型。 

3  基于建筑和结构专业的整合模型，检查并确保建筑与结构的构件一致且关

系统一。 

4  对模型文件统一命名，并保存整合后的模型文件。 

4.9.3  本应用点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 

1  检查修改后的建筑、结构专业模型。模型精度和构件应满足本导则 3.4.3 条

所规定的建筑、结构专业模型交付深度要求。 

2  检查报告。 

4.10  面积明细表统计 

4.10.1  面积明细表统计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建筑模型，提取房间面积、门窗表、门

构件、窗构件、墙体构件、自定义属性等信息，精确统计各项常用面积指标及构件

数量，以辅助进行技术指标测算；并能在建筑模型修改过程中，发挥关联修改作

用，实现精确快速统计。 

4.10.2 面积明细表统计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检查建筑专业模型中建筑面积、房间面积信息的准确性。 

3  根据项目需求设置面积明细表模板，根据模板创建并命名面积明细表。 

4  根据设计需要，分别统计相应的面积指标，校验是否满足技术经济指标要

求。 

4.10.3  面积明细表统计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能体现房间面积等信息的建筑专

业模型和面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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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管线综合 

4.11.1 管线综合的主要目的是应用 BIM 技术检查并优化各专业模型构件的空间

布置冲突与碰撞问题，防止设计错误传递到施工阶段或造成安装工程的返工。  

4.11.2 管线综合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整合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模型，形成整合的 BIM 模

型。  

3  设定碰撞检查及管线综合的基本原则，使用 BIM 软件提供的分析功能，

检查发现并调整建筑信息模型中的冲突和碰撞。  

4.11.3 管线综合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调整后的各专业模型及相关文档。  

4.12  竖向净空分析 

4.12.1 竖向净空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各专业模型，优化建筑结构布置以及机电管

线排布方案，对建筑物最终的竖向设计空间进行检测分析，并给出最优的净空高度。 

4.12.2 主要工作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准确的数据。  

2  确定总体净空需求，尤其是关键部位的净空需求。  

3  以满足净空要求及施工可行性、经济性为目标，利用 BIM 软件等手段，

调整各专业的管线排布模型，合理提升净空高度。  

4  将调整后的建筑信息模型以及净空分析文件提交确认。  

4.12.3 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满足净空要求的各专业模型和净空分析报告。 

4.13  装配率审查 

4.13.1  装配率审查的主要目的是对完成预制构件设计的装配式 BIM 模型，通过

参数化分析辅助进行装配率统计，生成装配率计算报告书，减少报审后装配率不

符合要求造成拆分方案调整和修改工作。 

4.13.2  装配率审查的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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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中各类预制构件信息统计表。 

2  项目中各种现浇构件信息统计表。 

3  装配率计算汇总表。 

4  装配率评价中要求的其他证明资料。 

5  装配式建筑的评价结果。 

4.13.3  装配率审查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装配率计算模型、装配率计算报告书

和审查报告。 

4.14  预制构件超限检查 

4.14.1  预制构件超限检查的主要目的是对装配式 BIM 模型中的预制构件进行尺

寸超限检查和重量超限检查，生成构件超限清单，减少预制构件在生产阶段超出

模台限值、在运输阶段超出运输车辆尺寸和道路限高线宽、在安装阶段超出塔吊

等安装设备最大允许重量的情况发生。 

4.14.2  预制构件超限检查的内容应包括： 

1  限高、限宽和限重统计分析表。 

2  超限构件清单。 

3  超限处理意见表。 

4.14.3  预制构件超限检查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装配式建筑深化模型和超限检

查报告。 

4.15  预制构件短暂工况验算 

4.15.1  预制构件短暂工况验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预制构件进行吊装、脱模埋件

的规格型号以及点位进行分析，模拟预制构件在脱模、吊装等过程中的受力状态，

预警预制构件开裂、埋件附近椎体破坏、埋件拉断等风险，保证预制构件生产、吊

装等短期工况下结构安全。 

4.15.2  预制构件短暂工况验算的内容应包括： 

1  预制构件深化模型。 

2  预制构件吊装、脱模埋件采用的规格和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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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暂工况验算报告。 

4.15.3  预制构件短暂工况验算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装配式建筑深化模型和短

暂工况验算报告。 

4.16  设计模型审查 

4.16.1  设计模型审查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建筑信息模型与施工图纸的一致程度，增

进深化设计前对项目的理解程度，提前解决现场施工环境和设计不一致的问题，

在深化设计前深入协调碰撞问题和设计图纸的可施工性。 

4.16.2  设计模型审查的内容应包括： 

1  检查图纸与模型的一致性。 

2  检查模型命名和模型深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  模型审查工作宜使用计算机进行自动辅助审查，未通过计算机自动审查的

内容可由人工进行复核。对于尚不能或不宜使用计算机进行自动辅助审查的，可由

人工进行审查。 

4.16.3  设计阶段模型审查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审查结果和整改建议。 

4.17  规范审查 

4.17.1  规范审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项目过审率、减少报审后模型反复修改问题，

采用边设计边审查的工作模式提前解决设计不符合规范的问题，在提交报审前深

入协调设计不合规问题和辅助设计的可实施性。 

4.17.2  规范审查的内容应包括： 

1  检查模型构件的属性信息是否齐全。 

2  检查模型构件设计是否符合条文规范的相关规定。 

3  检查规范审查工作宜使用计算机进行自动辅助审查，未通过计算机自动审

查的内容由人工进行修改后再审查。 

4.17.3  规范审查的主要工作成果应包括：审查结果、审查报告、质检报告和导出

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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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设计成果交付 

4.18.1  BIM 模型文件应符合设计阶段建模的相关规定及对模型精细度的要求，成

果交付方按照质量管理规定检查或审校后方可交付。 

4.18.2 设计阶段成果交付内容应包括： 

1  BIM 专业设计模型：应提供各专业 BIM 初步设计模型。 

2  BIM 综合协调模型：应提供综合协调模型，重点用于进行专业间的综合协

调及完成优化分析工作。 

3  BIM 浏览模型：与方案设计阶段类似，应提供有 BIM 设计模型创建的带有

必要工程数据信息的 BIM 浏览模型。 

4  分析模型及报告：应提供能量分析模型、照明分析模型、人流疏散模型、

抗震分析模型及生成的分析报告，并根据需要及业主要求提供其他分析报告和模

型。 

5  可视化模型及生成文件：应提交基于 BIM 设计模型的表示真实尺寸的可视

化展示模型，及其创建的室内效果图、场景漫游、交互式实时漫游虚拟现实系统、

对应的展示视频文件等可视化成果。 

6  由BIM模型生成的二维视图：该阶段宜通过BIM模型直接生成总平面图、

各专业平面图等，对于比较复杂的剖面、立面以及大样图等可通过二维方式绘制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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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应按照项目组织策划的 BIM 实施方案，结合施

工组织设计、施工深化设计、装配式建筑 BIM 应用、BIM 施工管理平台和数字

化交付等不同层面的要求分别确定。 

5.1.2  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可按照表 5.1.2 中内容实施。 

表 5.1.2 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 

BIM 技术应用点 
施工组织

设计 
深化设计 装配式建筑 

BIM 施工

管理平台 
数字化交付 

图纸会审 ● ● ○   

施工深化设计 ● ● ●   

碰撞检测与管线综合 ● ● ●   

空间优化 ● ● ○   

虚拟漫游 ● ● ○   

场地布置 ● ● ●   

施工方案模拟 ● ● ●   

可视化交底 ● ● ●   

预制构件加工与验收 ● ● ●   

构件堆场优化 ● ● ●   

施工进度管理 ○  ○ ●  

施工成本管理 ○   ●  

质量与安全管理 ○  ○ ●  

施工监理   ○ ●  

竣工模型交付     ● 

说明： 

1.表中“●”项为应采用的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点；“○”项为宜采用的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 

5.2  图纸会审 

5.2.1  图纸会审可应用于施工阶段。图纸会审的主要目的是加快、加深深化设计

前对项目的理解程度，提前解决现场施工环境和设计不一致的问题，在深化设计

前协调碰撞问题和设计的可施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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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图纸会审主要内容应包括： 

1  利用三维模型作为会审的沟通工具，根据项目现场数据采集结果，整合

项目设计阶段模型，进行设计、施工数据检测和问题协调。 

2  在三维模型的基础上，检测设计碰撞，核查设计问题及施工可行性，协

调问题解决方案。 

5.3  施工深化设计 

5.3.1  施工阶段中的现浇混凝土结构深化设计、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深化设计、钢

结构深化设计、机电深化设计、幕墙深化设计、装修装饰深化设计等应采用 BIM

技术。主要目的是在原施工图的基础上，结合施工需求，针对 BIM 模型进行深

化，提升 BIM 模型的准确性、可校核性。将施工操作规范与施工工艺融入施工

作业模型，使施工图满足施工作业的需求。 

5.3.2  深化设计 BIM 软件应具备空间协调、工程量统计、深化设计出图和报表

生成等功能。 

5.3.3  施工深化设计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资料，充分了解原设计意图。 

2  施工单位依据设计单位提供的施工图、设计阶段 BIM 模型，完善或重

新建立该模型，使之符合施工阶段的特点及现场情况，完整表示工程实体及施工

作业对象和结果，并包含工程实体的基本信息。 

3  根据模型进行设计碰撞检测及协调。 

4  BIM 技术工程师与施工技术人员配合，对建筑信息模型的施工合理性、

可行性进行甄别，并进行相应调整优化。 

5.3.4  施工深化设计主要成果应包括： 

1  定期更新的施工作业模型。 

2  设计协调文件、整合问题管理文件等。 

3  施工相关文件，包括深化二维施工图、三维模型视图及节点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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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碰撞检测与管线综合 

5.4.1  碰撞检测与管线综合可应用于施工阶段，应用 BIM 技术检查各专业深化

设计模型，避免空间冲突与碰撞，降低施工返工率。 

5.4.2  施工阶段的碰撞检测与管线综合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资料，充分了解原设计意图。 

2  整合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幕墙、装饰、景观等专业模型，

形成整合的 BIM 模型。 

3  设定碰撞检测及管线综合的基本规则，使用 BIM 软件等手段，发现并

调整建筑信息模型中的冲突和碰撞。 

5.4.3  碰撞检测与管线综合主要成果应包括：调整后的各专业模型及相关文档。 

5.5  空间优化 

5.5.1  应用于施工阶段的净空优化，主要目的是基于各专业模型，优化建筑结构

布置以及机电管线排布方案，对建筑物最终的竖向设计空间进行检测分析，并给

出最优的净空高度。 

5.5.2  施工阶段的净空优化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资料，充分了解原设计意图与施工现场设计需求。 

2  确定总体及关键部位的净空需求。 

3  以满足净空要求及施工可行性、经济性为目标，利用 BIM 软件等手段，

调整各专业的管线排布模型，合理提升净空高度。 

4  确认并提交调整后的建筑信息模型及分析文件。 

5.5.3  施工阶段的净空优化主要成果应包括： 

1  满足净空要求的各专业模型。 

2  净空分析文件。 

5.6  虚拟漫游 

5.6.1  应用于施工阶段的虚拟漫游，主要目的是利用 BIM 软件模拟建筑物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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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空间，通过漫游、动画的形式，验证安装控件、检修通道、装饰效果等。漫游

模拟 BIM 应用可基于已经创建完成的模型，模拟人行走、攀爬、弯腰等动作对

建筑物进行巡视检查。 

5.6.2  施工阶段的虚拟漫游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资料，充分了解原设计意图。 

2  将建筑信息模型导入具有虚拟动画制作功能的 BIM 软件并赋予模型相

应的材质，其材质应能反映建筑项目实际场景情况。 

3  根据设定的视点和漫游路径，将软件中的漫游文件输出并保存为通用格

式的视频文件。该漫游文件应当能反映建筑物整体布局、主要空间布置以及重要

场所设置，以呈现设计表达意图。 

4  保存原始制作文件，以备后期的调整与修改。 

5.6.3  施工阶段的虚拟漫游主要成果应包括：动画视频文件。 

5.7  场地布置 

5.7.1  场地布置可应用于施工阶段。根据施工方案文件和资料，在技术、管理等

方面定义施工过程附加信息，并添加到施工作业模型中，构建施工过程演示模型。

该演示模型应当表示工程实体和现场施工环境、施工机械的运行方式、施工方法

和顺序、所需临时及永久设施安装的位置等。 

5.7.2 场地布置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施工场地规划数据。 

2  建立场地模型，包括塔吊、施工升降机、混凝土泵等现场大型施工机械

设施、场地道路、施工设施等，对施工场地的各功能分区进行优化，对现场物流、

人流进行平面规划。 

3  对施工总平面布置进行规划模拟，以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性与场地布置

的合理性。 

5.7.3  施工方案模拟主要成果应包括： 

1  场地模型：模型应表达场地实际地质地貌特征、与周边毗邻环境以及项目建

筑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模型应体现坐标信息、各类控制线。 

2  场地布置模拟分析报告：应体现场地模型图像、场地物流人流分析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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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场地规范设计方案的场地分析数据对比。 

5.8  施工方案模拟 

5.8.1  施工方案模拟可应用于施工阶段。利用 BIM 技术对施工方案中难以直观

表达、技术存疑的内容进行验证。 

5.8.2  在施工作业模型的基础上附加施工方法、施工工艺和施工顺序等信息，进

行施工过程的可视化模拟，利用建筑信息模型对方案进行分析和优化，提高方案

审核的准确性。 

5.8.3  施工方案模拟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资料，充分了解原设计意图。 

2  利用模型进行施工模拟、优化，完成设计节点深化、工程施工的可行性

验证，避免构件制作及安装的工艺、工法冲突，辅助完成现场变更、产品选用、

计量计价的对比分析，提交施工部门审核。 

3  专业工程施工工艺模拟和关键施工方案模拟。施工工艺复杂的、质量控

制要求高的施工标准节点、 重要样板、关键位置的局部节点做法应采用 BIM 技

术，通过透视、剖面、动画等不同角度和方法，展示节点做法和质量管控要点，

提升工程建造质量。 

4  施工工序模拟。对于局部空间狭小、专业繁杂、安装工序有严格要求的

施工任务，应用 BIM 技术对不同专业、不同系统、不同构件的施工顺序进行优

化，使施工工序合理化。 

5.8.4  施工方案模拟主要成果应包括： 

1  专业施工模型、施工模拟动画、虚拟漫游文件、关键施工方案优化报告

等。 

2  施工工艺模型、施工模拟分析报告、可视化资料、 必要的力学分析计算

书或分析报告等。 

5.9  可视化交底 

5.9.1  施工阶段的可视化交底，通过 VR、BIM 等技术向各施工段工长和现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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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模拟演示现场装配与施工流程。 

5.9.2  施工阶段的可视化交底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可视化交底相关的资料。 

2  模拟关键工艺工序，制作产业工人培训动画。 

5.9.3  施工阶段的可视化交底主要成果应包括：模拟动画。 

5.10  预制构件加工与装配 

5.10.1  预制构件加工与装配可应用于施工阶段。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钢结构

构件加工与装配、机电产品加工与装配、幕墙和装饰构件加工与装配等，宜应用 

BIM 技术提高预制构件加工和装配能力、降低成本、提高工效与建造品质。 

5.10.2  预制构件加工与装配相关的 BIM 应用宜建立预制构件编码体系。 

5.10.3  预制构件加工与装配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预制构件加工与装配相关资料。 

2  与施工单位明确预制加工界面范围，并确定方案设计、编号顺序等。 

3  将原施工作业模型中的构件替换成预制厂商产品的构件模型。构件模型

需与原施工作业模型格式保持一致，确保在后期可执行必要的数据转换、机械设

计及归类标注等工作，将施工作业模型转换为预制加工设计图纸。 

4  根据现场情况及厂家产品库的要求，将施工作业模型进行分段处理。 

5  将构件预装配模型数据导出，配置电子标签，生成预制加工图及配件表，

经施工单位审定复核后，送厂家加工生产。 

6  构件到场前，施工单位应再次复核施工现场情况，如有偏差应当进行调

整。 

7  预制构件运输到现场后，通过扫描电子标签，可以查阅结构性能检测报

告，明确外观质量缺陷和尺寸偏差的允许值、预埋件、插筋、套筒与预留孔洞的

规格、位置和数量等设计要求、吊装预埋件的位置等构件验收信息。 

8  通过构件预装配模型指导施工单位按图装配施工。 

5.10.4  幕墙构件加工生产与安装 

1  收集整理幕墙构件加工生产与安装的相关资料。 

2  按照项目的 BIM 总体策划要求和幕墙 BIM 应用的专项要求，建立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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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三维模型。 

3  从幕墙模型导出幕墙构件详图，对每个构件配置电子标签，生成预制加

工图及配件表，加工生产。 

4  对已经加工完成的幕墙构件进行三维扫描，获取点云数据，利用点云数

据建立幕墙的三维点云模型。 

5  将幕墙的三维点云模型和原模型进行对比，得出幕墙构件实体的偏差值，

调整幕墙构件信息，直至偏差值满足幕墙规范要求。 

6  针对幕墙构件 BIM 模型进行整体预拼装，消除拼装过程中的累计误差，

然后幕墙构件出厂配送到施工现场，进行实体构件安装。 

5.10.5  预制构件加工与装配主要成果应包括： 

1  构件预装配模型。模型应当正确反映构件的定位及装配顺序，能够达到

虚拟演示装配过程的效果。  

2  构件预制加工图。加工图应当体现构件编码，达到工厂化制造要求，并

符合相关行业出图规范。 

3  构件检测报告。 

 

5.11  构件堆场优化 

5.11.1  构件堆场优化可应用于施工阶段。按照构件的吊装计划和装配顺序，结

合 BIM 模型中确定的构件位置信息，针对项目现场的构件堆场进行优化，明确

不同构件的堆放区域、堆放位置和堆放顺序，避免二次搬运。同时在构件或材料

存放时，做到构配件点对点堆放。也可以结合 BIM 技术，建立三维的现场场地

平面布置，并以现场堆放区和吊装操作仿真模拟构件堆场和吊装，实现构件堆场

布置的合理、高效和优化。 

5.11.2  构件堆场优化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构件堆场优化需要的资料。 

2  制作构件堆场计划，明确构件堆场区域、位置与构件装配顺序。 

3  制作构件堆放场地模型，模拟并优化构件堆放与吊装方案。 

5.11.3  构建堆场优化主要成果应包括：构件堆场计划或堆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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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施工进度管理 

5.12.1  施工进度管理的进度计划编制和进度控制等宜结合 BIM 技术，加强进

度计划的可视化展示效果。 

5.12.2  基于 BIM 的进度管理，应对进度计划的 WBS 工作任务分解详细程度尽

量和 BIM 模型的构件或元素保持一致，对工程项目进度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

整理、统计和分析，并将进度信息附加或关联到施工进度 BIM 模型。 

5.12.3  施工进度管理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施工进度管理相关资料。 

2  结合工程项目施工进度计划的文件和资料，将进度信息及与进度相关的

人工、材料、机械等资源信息关联到进度 BIM 模型，开展可视化施工模拟与优

化。进度计划模拟文件可展示整个项目施工情况，施工时间、施工工作安排、现

场施工工序完整统一。 

3  根据可视化的施工进度模型，明确进度中需要完善的地方，整合相关单

位的意见和建议，对施工进度模拟进行优化、调整，形成整体项目施工计划方案。 

4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利用施工进度模型模拟和指导施工工作，辅助施工

管理，不断进行实际进度与项目计划间的对比分析。 

5  将进度管理业务中需要存档的文件、进度计划的甘特图、现场施工记录

等各种表单以及施工可视化模拟动画等成果关联到模型中，实现施工现场的动态

管理。后续进度计划应根据项目进度对比分析结果和预警信息进行调整，更新施

工计划，并在要求时间范围内达成施工目标。 

5.12.4  施工进度管理主要成果应包括： 

1  施工进度管理模型与模拟演示文件。文件应包含整个工程进度安排、活

动顺序、相互关系、施工资源、施工组织管理措施等信息。 

2  施工进度分析与预警报告。报告应包括不同情况的施工计划展示视图、

可选定时间内的虚拟模型与实际施工进度偏差分析等内容。 

3  可视化进度优化与模拟成果。 

4  进度审批文档。 

5  进度计划纠偏文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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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施工成本管理 

5.13.1  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核心目标在于从施工 BIM 模型获取各子项的工程

量清单以及项目特征信息，提高各阶段工程造价计算的效率与准确性。 

5.13.2  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施工成本管理相关资料。 

2  在施工作业模型基础上，加入构件成本相关的参数化信息、构件项目特

征及相关描述信息，完善建筑信息模型中的成本信息。 

3  工程量清单编制时，可直接从 BIM 模型中统计工程量，或导入到其它 

BIM 算量软件进行工程量计算。 

4  针对施工计量支付 BIM 应用，项目各参与方应通过同一个 BIM 模型，

同一套计算规则，开展工程量申报、审核等工作。 

5  通过附加或关联施工进度计划的施工成本模型，按照年度、季度、月度

生成不同周期成本控制计划。 

5.13.3  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主要成果应包括： 

1  各专业施工图预算 BIM 模型、基于 BIM 的招标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

价、投标工程量清单与投标报价等。 

2  计量支付资料。 

3  成本控制计划、成本动态核算表、成本分析报表、成本管理模型等。 

5.14  质量与安全管理 

5.14.1  质量与安全管理主要应用于施工阶段。通过现场施工情况与 BIM 模型

的比对，能够提高质量检查的效率与准确性，有效控制危险源，进而实现项目质 

量、安全可控的目标。 

5.14.2  质量与安全管理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收集质量与安全管理相关资料。 

2  在施工作业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特点、质量与安全管理需求，生成

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模型，并将复杂构件、节点或二维图纸不易表达的施工部位生

成做法图片及施工工艺模拟视频并关联模型。编制相应的质量管理与安全管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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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计划，开展验收工作。 

3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的可视化功能向施工人员展示及传递建筑设计意图。

通过 4D 施工过程模拟，帮助施工人员理解、熟悉施工工艺和流程，并识别危险

源，避免由于理解偏差造成施工质量与安全问题。 

4  通过现场施工情况与 BIM 模型的比对分析，对重点部位、质量控制点

和危险源进行动态管理。根据现场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情况的变化，实时更新施

工安全设施配置模型。 

5  通过现场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把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关联到建

筑信息模型的相应构件上，并可以反馈到设备，记录问题出现的部位或工序，分

析原因，进而制定并采取解决措施。通过施工模型进行质量整改和不合格产品记

录，并自动形成台账，总结对类似问题的预判和处理经验，为日后工程项目的事

前、事中、事后控制提供依据。 

5.14.3  质量与安全管理主要成果应包括： 

1  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模型、施工质量安全检查分析报告及解决方案，事故

调查报告、质量验收报告等。 

2  危险源辨识及预警的施工措施模型、危险源辨识报告、危险源预警建议、

安全警示、警告标识、施工安全交底文件、安全管控模型、安全巡查记录、安全

整改单等。 

5.15  施工监理 

5.15.1  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 中的内容要求，本条文提出可应用

BIM 技术的监理工作。 

5.15.2  监理质量控制 BIM 应用主要内容包含： 

1  在质量验收中，对工程项目的分部、分项、批次等内容的划分应与 BIM

模型中构件或元素的划分相一致。 

2  各级质量验收中，监理单位也应对 BIM 模型相关构件中的质量信息进行

审核，审核意见作为验收结论记录到模型中；如验收未通过，应将问题和整改情

况记录到模型中。 

3  监理单位应根据规范要求进行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应记录到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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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 

4  监理单位进行材料、设备、构件审核时，应同时对模型中的材料管理信

息进行审核。 

5.15.3  监理造价控制 BIM 应用主要内容包含： 

1  监理单位在进行施工预算审核、预算变更审核时，同时对施工单位录入

到 BIM 模型中的相应预算及变更信息进行确认。 

2  监理单位对每一阶段施工单位上报的合格工程量，应以 BIM 模型中记录

的实际完成时间为依据进行合格工程量确认，并以此为支付申请审批的依据。 

5.15.4  监理进度控制 BIM 应用主要内容包含： 

1  监理单位对施工总进度计划、阶段性进度计划进行审核，同时对施工单

位录入到 BIM 模型中的相应进度计划进行确认。 

2  监理单位审核每月进度时，应同时对 BIM 模型中的实际进度执行情况进

行确认。 

3  当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出现偏差时，应将进度偏差进行记录，并关联到

BIM 模型中。 

5.15.5  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变更信息，监理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同时将变更内容

关联到 BIM 模型中相关位置，由监理单位审核确认。 

5.15.6  监理单位应对合同管理的关键数据进行定期跟踪比对，将各项关键数据

录入 BIM 模型，分析合同实时状态，并以此作为合同跟踪、索赔与反索赔的依

据。 

5.15.7  施工监理所涉及到的 BIM 成果交付，应与施工过程中其他监理文件的交

付同步进行，其交付验收标准，应能够满足规范和相关规定，并能够与 BIM 模

型实现有效连接。 

5.16  竣工模型交付 

5.16.1  竣工模型交付主要应用于施工阶段。在建筑项目竣工验收时，将竣工验

收信息及项目过程信息添加到施工作业模型中，以保证模型与工程实体数据一致，

随后形成竣工交付模型，以满足交付及运营基本要求。 

5.16.2  竣工模型交付主要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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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施工作业模型及施工过程中修改变更资料。 

2  根据修改变更资料更新施工作业模型，使其能准确表达竣工工程实体，

以形成竣工交付模型。 

5.16.3  竣工模型交付主要成果应包括：竣工交付模型和相关竣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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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维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 

6.1  一般规定 

6.1.1  运维阶段 BIM 技术应用点应按照结构安全监测管理、空间管理、设备设

施管理、能源管理、绿色健康管理、装配式内装修管理等分别确定，宜搭建基于

BIM 的运维管理平台。BIM 软件建立不同专业模型需要统一在一个项目下，数

据统一在运维平台的后台中上传和定义，并同步到不同子系统，保证各构件拥有

唯一项目 ID，方便管理和协调。 

6.2  空间管理 

6.2.1  空间管理在项目建筑信息模型中，应包含模型资源、构件、建筑信息资源

等空间数据。空间数据划分生成的楼层、房间、构件、区域等空间信息，应包含

空间编号、空间名称、空间位置、长、宽、高等空间基本信息。 

6.2.2  BIM 空间运维应包括下列内容： 

1  BIM 模型进行空间标识时，应依据坐标点、X、Y、Z 标识为不同空间，

包含每个 BIM 空间的空间编号、空间名称、空间位置、长、宽、高等空间基本

信息； 

2  BIM 模型空间应与应急设备关联。静态应急设备可根据 BIM 模型与模型

构件的构成关系及空间坐标，自动识别出应急设备。可移动应急设备可根据目前

设备所在位置，维护到目前的指定空间，形成 BIM 空间与应急设备的空间关系； 

3  BIM 空间中存在的危险区域，应标识 BIM 模型中每个 BIM 空间的危险

等级； 

4  根据项目应急需要，对可移动应急设备在不同 BIM 空间中进行调度； 

5  BIM 模型进行空间划分、标注、定义时，应支持招商租赁下建筑物内部

客户、合同、租赁期限、应急疏散等场景应用。 

6.2.3  BIM 空间管理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应根据 BIM 模型查看应急设备空间分布、所在位置及每个空间当前的应

急设备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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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根据 BIM 模型查看应急设备的当前温度、湿度、烟浓度等环境的监测

数据； 

3  应根据项目 BIM 模型查看危险区域所在位置、等级； 

6.3  设备设施管理 

6.3.1  BIM 模型应包括建筑物设备系统，并将设施设备运行状态纳入统一平台

监管。为有效的进行设备设施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需要在建模过程中添加设备

信息，应满足表 6.3.1 的相关要求。 

表 6.3.1  设备信息表 

设备信息 

属性字段 说明 填写举例 

设备名称 必填 变压器 001 

设备编号 
必填，不允许重命名 

（变配电-变压器-001） 
BPD_BYQ_001 

所在位置 必填，格式：楼号-楼层-区域 1#楼-F01-变配电室 

设备类型 
必填，格式：专业-系统-设备类

型 
强电专业-变配电系统-变压器 

设备负责人 必填 张三 

联系电话 必填，格式：11 位电话号码 — 

设备品牌 非必填 — 

生产/供应

商 
非必填 — 

设备型号 非必填 — 

规格单位 非必填 
如：台、个、套、块、组、只、支、

面 

设备价格 非必填，单位：元 3000 

出厂日期 非必填，格式：年-月-日 2022-01-02 

启用日期 非必填，格式：年-月-日 2022-05-02 

使用年限 非必填，单位：年 6 

服务区域 非必填 1-5 层 

设备状态 非必填 
如：运行、停用、故障、保养、报

废、设计、安装、调试、交付 

控制方式 非必填 
如：本地手动、本地自动、远程手

动、远程自动 

 

6.3.2  设备管理包含故障检修、计划维修、状态检修等维修保养模式，宜根据

运营BIM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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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基础管理宜包括以下内容： 

1  设备基础管理宜覆盖包括设备信息、维护事项、维护任务等功能，基础

管理数据导入导出应与运营 BIM 相结合； 

2  设备信息的维护宜根据运营 BIM 对设备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 

6.3.4  维护计划功能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宜根据 BIM 模型编号创建设备维护任务； 

2  维护任务操作宜包括增，删，改，查等，并宜根据 BIM 创建、派发维护

工单。 

6.3.5  维护台账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急维护派发授权宜根据运营 BIM 结合管理，授权模块应给每个工单分

类指派人员； 

2  应急维修报事宜根据 BIM 技术生成应急工单； 

3  历史维护查询宜根据 BIM 技术通过项筛选、查询条件参数，索引目标历

史维护工单； 

4  维护工单查询宜根据 BIM 技术对所有维护工单进行综合查询。 

6.3.6  移动端应用内容：移动端扫描设备二维码可查看设备详情，其中应包含

BIM 中的属性信息。 

6.4  能源管理 

6.4.1  BIM 模型宜包含计量表具、传感设备、摄像头等各类耗能设备设施的监测

设备或标注监测点位置，并将能耗运行数据纳入统一平台监管。 

6.4.2  能源管理应包含用电管理、用水管理、燃气管理以及碳排放管理。 

6.4.3  基于 BIM 技术的用能管理宜包含下列内容： 

1  根据 BIM 模型查看分层、分户、分房间、分空间的能耗数据； 

2  根据 BIM 编码规则创建用能表具、传感设备的设备编码，根据编码进行

设备监管和设备维护； 

3  结合 BIM 的三维模拟分析能力，将传统能耗数据与室内外环境传感数据、

人员数据、事件数据融合分析，实现对建筑物能耗的诊断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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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绿色健康管理 

6.5.1  BIM 模型宜包含传感设备、摄像头等空气质量、水质、环境监测设备模型

或标注监测点位置，并将建筑运行的环境数据纳入统一平台监管。 

6.5.2  建筑绿色健康管理应包含空气质量管理、生活饮用水水质管理、环境舒适

度管理。 

1  空气质量宜包括室外空气质量和室内空气质量管理。室外空气质量宜对

PM2.5、PM10 等指标进行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管理宜对 PM 2.5、CO2、甲醛、

苯、TVOC 等指标进行监测； 

2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充分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饮

用净水水质标准》CJ 94-2005、《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2018，宜对 PH 值、

浊度、余氯、电导率等指标进行监测； 

3  室内环境宜对室内温度、室内湿度、室内噪声值、室内照度等指标进行

监测。 

6.5.3  BIM 绿色健康管理宜包含以下内容： 

1  根据 BIM 模型查看分层、分户、分房间、分空间的空气质量数据； 

2  根据 BIM 编码规则创建空气质量传感器、水质传感器、环境传感器的设

备编码，根据编码进行设备监管和设备维护； 

3  结合 BIM 的三维模拟分析能力，通过局部传感对建筑内部空间网格数据

进行分析、研判和预测，实现建筑环境运行的动态优化。 

6.6  装配式内装修管理 

6.6.1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记录 BIM 构件及部品部件的资产管理信息，包括部

品设备厂家信息、质量保修期、资产日常使用记录、更新管理、故障统计及趋势

分析、报废评估及资产折旧报告等信息；在运维管理平台中上传全套施工图纸信

息，为后期维护、更新提供条件。 

6.6.2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记录 BIM 构件及部品部件的施工信息，包括施工时

间、施工人员、施工单位和。 

6.6.3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记录 BIM 构件及部品部件的维护信息，包括维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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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维护人员、运行记录、下次维护时间等信息。 

6.6.4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记录 BIM 构件及部品部件发生故障维修时记录维修

信息，包括维修时间、维修人员、故障记录、解决方案记录、更换材料的预留量

等信息。 

6.6.5  装配式内装修使用维护管理应符合国家及海南省现行有关物权、物业管理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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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模型精度 

A.0.1  BIM 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LOD-G）应符合表 A.0.1 的规定。 

表 A.0.1  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划分 

等级 代号 等级要求 

1 级几何表达精度 LOD-G1 使用符号或简单的几何图形对模型构件进行粗略表达。 

2 级几何表达精度 LOD-G2 使用几何图形对主要模型构件的数量、大小、形状、位

置、方向等基本几何信息进行近似表达。 

3 级几何表达精度 LOD-G3 对模型构件的数量、大小、形状、位置、方向等基本几何

信息有较为精细的表达，以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

细度要求。 

4 级几何表达精度 LOD-G4 对所有模型构件的数量、大小、形状、位置、方向等细节

信息进行精准的表达，以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制造加

工、产品管理等精细度要求。 

A.0.2  BIM 信息深度等级划分（LOD-I）应符合表 A.0.2 的规定。 

表 A.0.2  信息深度等级划分 

等级 代号 等级要求 

1 级信息精度 LOD-I1 包含模型构件的身份、项目、组织角色等信息。 

2 级信息精度 LOD-I2 在 LOD-I1 基础上增加组成、材质、属性等信息。 

3 级信息精度 LOD-I3 在 LOD-I2 基础上增加生产信息和安装信息。 

4 级信息精度 LOD-I4 在 LOD-I3 基础上增加资产信息和维护信息。 

A.0.3  场地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应符合表 A.0.3 的规定。 

表 A.0.3  场地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 

工程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 竣工移交 

地形（现

状） 

—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道路（现

状） 

道路铺面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道路路缘与 — — LOD- LOD-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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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G2/LOD-I3 G3/LOD-I3 G3/LOD-I4 

道路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道路照明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车辆收费系

统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停车场（现

状） 

停车场路面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停车场路肩

和排水沟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停车场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停车场照明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外部停车控

制设备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

G3/LOD-I4 

道路（新

建） 

道路铺面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道路路缘与

排水沟 

—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道路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道路照明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车辆收费系

统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停车场（新

建） 

停车场路面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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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路肩

和排水沟 

—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停车场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停车场照明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外部停车控

制设备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

G3/LOD-I4 

广场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人行道 

人行道 — 

LOD-

G2/LOD-I2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人行道附属

设施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室外活动区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园林景观

（新建） 

种植灌溉 — 

LOD-

G1/LOD-I2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草坪 

LOD-

G1/LOD-I1 

LOD-

G1/LOD-I2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植物 

LOD-

G1/LOD-I1 

LOD-

G1/LOD-I2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种植配件 — —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景观照明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园林景观附

属物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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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建筑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应符合表 A.0.4 的规定。 

 表 A.0.4  建筑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 

工程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 竣工移交 

建筑外墙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保温层 —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其它构造层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建筑内墙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其它构造层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建筑柱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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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门/窗 

框材/嵌板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通风百叶/观

察窗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把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屋顶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保温层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防水层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保护层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檐口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楼/地面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保温层 — — LOD- LOD- 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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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LOD-I3 G3/LOD-I3 

防水层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幕墙 

嵌板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4/LOD-I3 

LOD-

G4/LOD-I4 

主要支撑构

件 

—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支撑构件配

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顶棚 

板材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4/LOD-I3 

LOD-

G4/LOD-I4 

主要支撑构

件 

—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支撑构件配

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楼梯 

梯段/平台/

梁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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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栏板 

LOD-

G1/LOD-I1 

LOD-

G1/LOD-I1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防滑条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坡道/台阶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其他构造层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栏杆/栏板 

LOD-

G1/LOD-I1 

LOD-

G1/LOD-I1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防滑条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散水与明

沟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其他构造层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LOD- 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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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LOD-I3 G3/LOD-I3 

栏杆 

扶手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4/LOD-I3 

LOD-

G4/LOD-I4 

栏板/护栏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4/LOD-I3 

LOD-

G4/LOD-I4 

主要支撑构

件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I4 

支撑构件构

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阳台、露

台 

基层/面层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其它构造层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配筋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2/LOD-I3 

LOD-I4 

装饰设备/

灯具 

设备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2/LOD-I3 

LOD-

G2/LOD-I3 

LOD-

G3/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设备接口及

配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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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标志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家具 

家具 

LOD-

G1/LOD-I1 

LOD-

G1/LOD-I2 

LOD-

G2/LOD-I3 

LOD-

G2/LOD-I3 

LOD-

G3/LOD-I4 

安装构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I4 

设备安装

孔洞 

孔洞 — — 

LOD-

G2/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保护层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预埋件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密封材料 — — 

LOD-

G1/LOD-I3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A.0.5  结构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应符合表 A.0.5 的规定。 

表 A.0.5  结构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 

工程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 竣工移交 

基础 

独立基础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条形基础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筏板基础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桩基础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承台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锚杆 — LOD- LOD-G2/LOD- LOD-G3/LOD- LOD-G3/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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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LOD-I1 I2 I3 I4 

挡土墙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混凝土结

构 

混凝土梁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混凝土板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混凝土柱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混凝土墙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混凝土楼

板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钢结构 

钢梁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钢柱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杆件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檩条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拉锁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楼承板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节点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木结构 —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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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结构 — — 

LOD-

G2/LOD-I1 

LOD-G2/LOD-

I2 

LOD-G3/LOD-

I3 

LOD-G3/LOD-

I4 

 

A.0.6  给排水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应符合表 A.0.6 的规定。 

表 A.0.6  给排水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 

工程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 竣工移交 

供水设

备 

水箱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加压设备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水处理

设备 

热水器 LOD-I1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换热器 LOD-I1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软化水设备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过滤设备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消毒设备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消防设

备 

消防水泵 LOD-I1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稳压泵 LOD-I1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消防栓 —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报警阀组 — 

LOD-

G2/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水流指示器 — LOD- LOD- LOD-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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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LOD-I1 G2/LOD-I2 G3/LOD-I3 G3/LOD-I4 

喷头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灭火设备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管道和

管道附

件 

管道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阀门 — —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仪表 — —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检查口 — —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套管 — —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支吊架 — —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卫浴装

置 

— LOD-I1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A.0.7  暖通空调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应符合表 A.0.7 的规定。 

表 A.0.7  暖通空调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 

工程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 竣工移交 

供暖设备 

散热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暖风机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空气加热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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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除

尘及防排

烟设备 

风机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换气扇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除尘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空气调节

设备 

空调机组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新风热交换

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新风处理机

组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加湿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空气净化装

置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管路及管

路附件 

管道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风管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阀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仪表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管道支撑件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风道末端 风口 — 

LOD-

G1/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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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电气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应符合表 A.0.8 的规定。 

表 A.0.8  电气工程 BIM 模型交付深度 

工程对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深化设计 竣工移交 

供配电系统 

供电要求 LOD-I1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电源 LOD-I1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高压供配电系统 LOD-I1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低压供配电系统 LOD-I1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继电保护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电气测量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自备应急电源系

统 

LOD-I1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电气照明 

电气照明系统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电气照明配电系

统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电气照明控制系

统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防雷与接地

系统 

防雷与接地系统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特殊场所接地安

全防护系统 

— LOD-I1 

LOD-

G2/LOD-I2 

LOD-

G3/LOD-I3 

LOD-

G3/LO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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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可应用于工程项目规划、勘察、设计、审图、施工、运

营等各阶段，实现建筑全生命期内各参与方在同一建筑信息模型基础的数据共享，

为产业链贯通、工业化建造和建筑创作提供技术保障；可对工程环境、能耗、经

济、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分析、检查和模拟，为项目全过程的方案优化和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可支持各专业协同工作、项目的虚拟建造、精细化管理和运维管理，

为建筑业的提质增效、节能环保创造条件。 

2.0.3  设计交付指建筑工程项目阶段性交付，也包括某一阶段内，参与方内部协

同过程中的交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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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BIM 技术应用按工程阶段包括设计阶段、施工与竣工验收阶段、运维阶段

等的建筑全寿命期应用，BIM 技术应用点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应用的工程特点和

经济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因素。后一阶段 BIM 应用宜基于前一阶段数字化交付

生成本阶段相关数据。 

3.1.3  BIM 应用实施遵循下列原则： 

1  参与方职责范围一致性原则：项目 BIM 技术实施过程中，各参与方对

BIM 模型及 BIM 应用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及工作范围，应该与各参与方合同规

定的义务与职责进行管理。 

2  软件版本及接口一致性原则：项目实施过程中软件版本及不同专业软件

的传递数据接口应满足数据交换的需求，以保证最终 BIM 模型数据的正确性及

完整性。 

3  BIM 模型维护与项目实施同步原则：项目 BIM 应用在实施过程中，应

与项目的实施进度保持同步。过程中的 BIM 模型和相关项目成果应及时按规定

节点更新，以确保 BIM 模型和项目成果的一致性。 

3.3  BIM 组织实施 

3.3.1  建设单位宜委托第三方机构（总协调方），实施项目 BIM 应用全过程管

理，有效实现项目工程建设目标。 

3.3.2  BIM 实施过程中各参与方应履行以下职责： 

1 建设单位应组织策划项目 BIM 实施方案，应按照海南省相关管理规定与

各参建方签订委托建设合同；接收并审查 BIM 交付模型和项目成果。 

2  BIM 总协调方应按照相关标准和指南，制定项目 BIM 应用具体实施细

则，确定 BIM 技术应用点，并组织管理和实施；控制项目 BIM 技术应用的质量

及进度，组织各参建方的 BIM 工作流程培训，处理各方与 BIM 相关的协调工作；

对项目各参建方提供 BIM 技术支持，审查项目各阶段参建方提交的 BIM 成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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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审查意见，协助建设单位进行 BIM 成果归档。 

3  设计单位应按照 BIM 应用方案的要求提供交付成果，提高项目设计质量

和效率；应用 BIM 技术在设计阶段建立模型，完成 BIM 实施方案中的各应用点；

接受 BIM 总协调方的监督检查，对总协调方提出的交付成果审查意见及时修改

落实。 

4  施工单位应按照 BIM 应用方案的要求提供 BIM 成果，利用 BIM 技术进

行节点组织控制管理，保证交付成果质量，提供项目施工效率；接收设计 BIM 模

型，并基于此模型完成施工阶段 BIM 模型，完成 BIM 实施方案中的各应用点；

接受 BIM 总协调方的监督检查，对总协调方提出的交付成果审查意见及时修改

落实，及时总结 BIM 应用成果并归档。 

5  监理单位宜协助建设单位进行模型会审和基于模型的设计交底，并将模

型会审记录和设计交底记录附加或关联到相关模型；施工监理控制中的质量、造

价、进度控制，以及工程变更控制和竣工验收等宜应用 BIM 技术，并将监理控

制的过程记录附加或关联到相应的施工过程模型，将竣工验收监理记录附加或关

联到竣工验收模型。 

6  造价咨询单位应该按照BIM应用方案的要求采用 BIM 应用软件对工程

量进行统计，用 BIM 技术辅助进行工程概算、预算和竣工结算等各项工作；根

据合同要求提交 BIM 工作成果，并保证其正确性和完整性。 

7  运维单位应按照竣工 BIM 交付模型及成果进行项目日常管理，对 BIM

模型进行深化、更新及维护；宜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配合 BIM 总协调方，确定 BIM

数据交付要求和数据格式，并在设计和施工交付时配合总协调方审核交付模型，

提出审查意见；应基于管理要求搭建项目运维管理平台；应接收竣工 BIM 交付

模型并完善运营模型，保证准确性、完整性和适用性。 

3.4  模型要求 

3.4.3  BIM 应用模式确定后，建筑信息模型深度应当满足BIM应用过程的要求，

并符合海南省相关标准的规定，还应做好各阶段模型数据的衔接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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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装配式建筑要求 

3.5.2  装配式建筑项目中，推荐采用基于装配式建筑全流程集成应用 BIM 平台，

将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化设计、生产管理、施工管理与施工技

术等方面的信息数据和应用软件集成，实现标准化设计、优化排产、合理施工组

织、自动统计算量，达到最大化优化项目成本和质量控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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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 

4.1  一般规定 

4.1.1  BIM 技术应用于概念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施工

图审查阶段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如下： 

1  概念方案设计是建筑工程项目的起始阶段。主要目的是根据建设单位需

求，分析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提出合理的建设规模并确定设计条件。 

2  方案设计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后续阶段工作提供依据和指导性文件。主

要内容包括：根据建设条件，建设设计目标与设计环境的基本关系，提出空间建

构设想、创意表达形式及结构方式的初步解决方法等。 

3  初步设计阶段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化设计，论证建筑工程项目的技术可

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主要内容包括：拟定设计原则、设计标准、设计方案和重大

技术问题以及基础形式，详细考虑和研究各专业的设计方案，协调各专业设计的

技术矛盾，并合理地确定技术经济指标。 

4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施工安装、工程预算、设备及构件安放、

制作等提供完整的模型和图纸依据。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已获批复的设计方案编

制可供施工的设计文件。 

5  施工图审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现不合规问题，协助设计人员快速

修改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纸，在施工前减少设计引起的错误。图审是解决图纸设计

问题的重要手段，对减少工程变更，降低工程造价，加快工程进度，提高工程质

量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内容是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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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于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深化设计、装配式建筑 BIM

应用、BIM 施工管理平台和数字化交付等不同层面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如下： 

1  施工组织设计 BIM 技术应用是指采用 BIM 技术以指导施工组织与管理、

施工准备与实施、施工控制与协调等全面的施工活动，主要包括施工图纸会审、

施工深化设计、碰撞检查与管线综合、空间优化、施工方案模拟等。 

2  施工深化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原施工图纸、结合施工组织安排和施工

现场实际情况，采用 BIM 技术针对原施工图纸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 

3  装配式建筑 BIM 应用的主要目的是采用 BIM 技术针对装配式建筑进行

构件的堆场优化、吊装模拟、装配式建筑施工交底和优化等。 

4  BIM 施工管理平台的主要目的将 BIM 技术和施工业务深度集成，将 BIM

的可视化和数字化载体能力融入施工管理平台。 

5  数字化交付的主要目的是将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信息和建造过程信息，

通过竣工交付模型进行数字化交付，为建设项目的运维和城市级 CIM 平台提供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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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维阶段 BIM 应用技术点 

6.1  一般规定 

6.1.1  运维阶段是项目的应用阶段，承担运维与维护的所有管理任务，其主要目

的是管理建筑设施设备，保证建筑项目的功能、性能，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

环保、健康的建筑环境。 

 


